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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凯利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监局责令整改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 

上海凯利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利泰”或“上市公司”）

于 2015 年 11 月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以下简称“上海证监

局”）下发的《关于对上海凯利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

定》（沪证监决【2015】80 号，以下简称“《决定书》”），上市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25 日公告了《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

定书的公告》（2015-086）。 

凯利泰收到整改决定书后高度重视，上市公司董事会责令公司管理层组织各

部门和相关人员召开了专项整改工作会议。针对决定书的要求采取有效措施进行

整改。上市公司认真对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和内部管理制度，明确整改责

任人和整改期限，形成了系统的整改方案，并落实整改措施。2015 年 12 月 22

日，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证监局责令整

改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 

上市公司组织凯利泰及子公司江苏艾迪尔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艾迪尔”）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和主要部门负责人召开会议，就《决定书》

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了逐一分析、讨论，明确了问题的原因、影响，并逐一制定了

后续改正措施。 

（一）应收账款帐龄及资产减值损失披露不准确 

整改措施一：艾迪尔重新梳理了经销商的账龄情况，将债务承接时账龄被清

零的应收账款账龄恢复至承接前的状态，并以此为基础，对相关应收账款的账龄

进行后续管理和披露。同时，对于未来发生的债务承接情况，将依照上述方式进

行管理和披露。后续的定期报告中，上市公司将按照上述标准，准确披露应收款

项的账龄及资产减值损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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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责任人：董事长秦杰、董事李建祥、董事兼总经理袁征、董事会秘书丁

魁、财务总监汪远根、内审专员毛丹妍。 

整改完成时间：整改已完成。 

整改措施二：为加强对经销商账龄披露的日常管理，确保财务报告相关披露

的准确性，艾迪尔将结合业务的实际情况，修订《经销商管理制度》，对经销商

账龄的内部控制措施进行针对性的改进，努力减少同一控制下经销商之间的债务

承接的行为；对于短期内难以消除的债务承接，执行事先审批制度，在债务承接

的同时确认按照承接前的账龄进行后续管理和披露，避免账龄披露不准确的情形

发生。 

整改责任人：董事李建祥、董事兼总经理袁征、董事会秘书丁魁、财务总监

汪远根、艾迪尔财务总监施翔宇、艾迪尔董事会秘书蔡慧钢。 

整改完成时间：预计 2016 年 1 月底之前完成，并长期规范。 

整改措施三：为提高公司财务核算的规范性，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全体财务

人员的学习培训，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财务管理制度，从严把好业务关

口，规范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公司计划于 2016 年一季度组织会计师事务所对

凯利泰及艾迪尔的高管、财务人员及信息披露工作人员等进行有关《企业会计准

则》等相关财务制度的集中培训。同时，公司将定期开展财务制度的内部培训，

加强财务部门对上市公司的会计审核与信息披露的学习、培训，强化信息披露工

作力度，确保会计信息的披露能及时反映公司业务的变化和发展。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秦杰、董事李建祥、董事兼总经理袁征、董事会秘书丁

魁、财务总监汪远根、内审专员毛丹妍。 

预计整改完成时间：预计 2016 年 3 月底之前完成，长期规范。 

（二）营业收入披露不准确 

整改措施一：艾迪尔对过往各个年度的期末发货情况进行了统计和自查，在

统计和自查的基础上，艾迪尔结合实际业务情况，就期末发货的收入确认问题针

对性地调整了业务流程，并补充制定了相适应的内部控制措施，消除收入跨期的

情形，确保后续定期报告及财务报告中收入披露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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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责任人：董事长秦杰、董事李建祥、董事兼总经理袁征、董事会秘书丁

魁、财务总监汪远根、内审专员毛丹妍。 

整改完成时间：整改已完成。 

整改措施二：为提高公司财务核算的规范性，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全体财务

人员的学习培训，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财务管理制度，从严把好业务关

口，规范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公司计划于 2016 年一季度组织会计师事务所对

凯利泰及艾迪尔的高管、财务人员及信息披露工作人员等进行有关《企业会计准

则》等相关财务制度的集中培训。同时，公司将定期开展财务制度的内部培训，

加强财务部门对上市公司的会计审核与信息披露的学习、培训，强化信息披露工

作力度，确保会计信息的披露能及时反映公司业务的变化和发展。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秦杰、董事李建祥、董事兼总经理袁征、董事会秘书丁

魁、财务总监汪远根、内审专员毛丹妍。 

预计整改完成时间：预计 2016 年 3 月底之前完成，长期规范。 

（三）委托理财金额披露不准确 

整改措施一：艾迪尔向凯利泰整理并汇报了自合并以来的委托理财情况，经

讨论，凯利泰就委托理财、对外投资等子公司重大事项的年度预算、事先报批和

定期汇报等制定了相适应的标准，并设计了相关的内部控制措施，确保上市公司

后续的定期报告中按照合并财务报表口径准确披露委托理财的金额。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秦杰、董事李建祥、董事兼总经理袁征、董事会秘书丁

魁、财务总监汪远根、内审专员毛丹妍。 

整改完成时间：整改已完成。 

整改措施二：为进一步规范下属子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使其满足上市公司

的治理要求，凯利泰目前正在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治理结构、组织架构、内

控制度等方面的进行统筹规划，制定《子公司管理制度》等一系列相关的规范性

文件，在确保子公司日常经营管理自主权的同时，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完善内部

控制体系和控制流程，充实公司内部审计机构和相关人员，重点加强对子公司财

务、内控制度、信息披露等规范运作方面管理，确保内部控制体系的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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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责任人：董事长秦杰、董事李建祥、董事兼总经理袁征、董事会秘书丁

魁、财务总监汪远根、内审专员毛丹妍。 

预计整改完成时间：2016 年 3 月底之前完成。 

（四）定期报告中未披露资产重组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 

整改措施一：上市公司对照资产重组中承诺事项，逐一复核了承诺的履行情

况，并将在后续的定期报告中准确披露有关重大资产重组的承诺事项及其报告期

履行情况。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秦杰、董事李建祥、董事兼总经理袁征、董事会秘书丁

魁、财务总监汪远根、内审专员毛丹妍。 

整改完成时间：整改已完成。 

整改措施二：公司总经理深刻阐述了上述问题对公司带来的影响和教训，要

求证券部、财务部的相关负责人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带领部门人员加强对《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学习，促使上市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内部

制度的要求规范运作。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秦杰、董事李建祥、董事兼总经理袁征、董事会秘书丁

魁、财务总监汪远根、内审专员毛丹妍。 

整改完成时间：整改已完成。 

整改措施三：2016 年 1 月 15 日之前，上市公司将组织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对凯利泰及艾迪尔内部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以及证券部、财务部的相关负责

人进行培训，就《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2014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有关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以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法律、法规

进行重点学习，以确保未来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遵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

规范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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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责任人：董事长秦杰、董事李建祥、董事兼总经理袁征、董事会秘书丁

魁、财务总监汪远根、内审专员毛丹妍。 

整改完成时间：预计 2016 年 1 月底之前完成，并长期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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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上海凯利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监局责令

整改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的签章页） 

 

 

 

 

 

 

上海凯利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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